
 
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  
 

政府當局就 2012 年 5 月 15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 
委員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 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草 案 》（ 下 稱 “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” ）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查 詢 多 項 與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相 關 的

事 宜 。 下 文 載 述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。  
 
(1)  說 明《 條 例 草 案 》載 有 哪 些 不 可 套 用 於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 （ 下 稱 “ 居

屋 計 劃 ” ） 單 位 的 銷 售 模 式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適 用 於 銷

售 模 式 與 居 屋 計 劃 相 同 的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單 位 理 據 何 在 。

此 外 ， 說 明 若 私 人 發 展 商 採 用 與 居 屋 計 劃 相 同 的 銷 售 模 式 出 售 其

住 宅 單 位，根 據 第 10(6)  條 對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豁 免，可 否 適

用 於 私 人 發 展 商 。  

 
2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訂 明 ， 須 於 售 樓 說 明 書 內 提 供 的 若 干 資 料 ， 必 須 以

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23 章 )第 14(1)條 批 准 的 建 築 圖

則 為 依 據 。 根 據 買 賣 合 約 的 強 制 性 條 文 所 須 提 供 的 若 干 資 料 ， 亦 必 須 由

認 可 人 士 核 證 。 此 外 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以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當 日 ， 作 為 賣 方 須

符 合《 條 例 草 案 》所 訂 某 些 規 定 的 分 界 日 期。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41(1)(aa)

條 ， 在 歸 屬 房 屋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“ 房 委 會 ” ） 任 何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， 或 由

房 委 會 控 制 和 管 理 的 建 築 物 ， 獲 豁 免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條 文 所 規 限 。 由

於 房 委 會 建 造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無 需 事 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批 准 及 同 意 ，

因 此 並 沒 有 上 述 的 ”獲 批 准 的 建 築 圖 則 ”。 此 外 ， 房 委 會 轄 下 並 沒 有 認 可

人 士 ， 亦 沒 有 就 設 計 及 興 建 房 委 會 的 發 展 項 目 委 聘 認 可 人 士 。 房 委 會 興

建 的 發 展 項 目 亦 不 會 獲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鑑 於 上 述 情 況 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的

不 同 規 定 ， 在 技 術 上 難 以 適 用 於 房 委 會 。  
 
3 .  政 府 已 中 止 私 人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。 過 往 ， 私 人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的 發 展

項 目 由 私 人 發 展 商 興 建 。 有 別 於 由 房 委 會 興 建 的 居 屋 計 劃 項 目 ， 私 人 參

建 居 屋 計 劃 的 項 目 必 須 符 合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 亦 必 須 委 聘 認 可 人 士 及 會 獲

發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 
 
4 .  現 時 ， 私 人 發 展 商 銷 售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模 式 和 房 委 會 截 然 不 同 ，

亦 遠 不 如 房 委 會 般 透 明 。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以 立 法 規 管 是 唯 一 的 方 法 以 進 一

步 增 加 私 人 市 場 銷 售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透 明 度 及 公 平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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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說 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是 否 載 有 條 文 ， 禁 止 在 附 註 加 入 重 要 資 料 ， 例

如 附 加 條 款 或 限 制 性 條 款（ 附 註 的 字 體 大 小 為 Times New Roman／ 新

細 明 體 8 點 ）， 以 修 飾 或 限 制 主 體 條 文 （ 主 體 條 文 的 字 體 大 小 為

Times New Roman／ 新 細 明 體 10 點 ）。  
 
5 .  我 們 備 悉 委 員 認 為 附 註 應 屬 說 明 性 質 。 我 們 會 循 此 方 向 提 出 委 員

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（ 下 稱 “ 修 正 案 ” ）， 供 法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 
(3)  進 一 步 就 第 43(3)  條 諮 詢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及 業 界，以 確 保 該 條 文 不 會

過 度 影 響 業 界 的 實 際 運 作 。  

 
6 .  我 們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43(3)  條 中 建 議 ， 賣 方 在 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第 43(1)(a)  條 ， 於 開 售 前 3 日 在 賣 方 指 定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公 布 的 日 期 及 時

間 之 前 ， 不 得 出 售 或 提 供 出 售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。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已 確 認 其 支

持 這 項 可 提 高 銷 售 安 排 透 明 度 的 建 議 。  
 
7 .  賣 方 可 更 改 銷 售 安 排 ， 惟 須 在 其 指 定 網 站 上 公 布 有 關 的 修 訂 ， 並

待 3 日 後 才 按 經 修 訂 的 安 排 開 售 所 指 明 的 住 宅 物 業 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43
條 現 行 的 草 擬 方 式 ， 並 未 清 楚 述 明 上 述 要 求 ， 我 們 將 提 出 修 正 案 ， 以 釐

清 有 關 情 況 。  
 
(4)  檢 討 第 44(1)(b)條 ， 以 免 引 起 混 淆 ， 因 為 物 業 建 築 圖 則 所 使 用 的

“ 總 樓 面 面 積 ” 有 別 於《 條 例 草 案 》所 訂 明 的 單 位 “ 實 用 面 積 ” 。

為 此 ， 應 考 慮 就 總 樓 面 面 積 確 立 統 一 定 義 。  
 
8 .  由 於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內 ， 不 少 資 料 均 是 參 照 經 批 准 的 建 築 圖 則 ， 因

此 我 們 要 求 售 樓 處 須 備 有 該 圖 則 的 文 本 ， 以 供 公 眾 閱 覽 。 經 批 准 的 建 築

圖 則 不 會 顯 示 每 一 個 住 宅 物 業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因 為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
規 例 》 (第 123F 章 )第 23(3)(a)  條 ，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在 每 層 樓 面 水 平 量 度 所

得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以 內 面 積 。 該 規 例 並 未 訂 明 計 算 每 一 個 住 宅 物 業 總 樓 面

面 積 的 方 法 。  
 
9 .  我 們 在 回 應 委 員 於 早 前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的 提 問 時 ， 已 詳 細 解

釋 為 何 要 求 以 實 用 面 積 作 為 表 達 住 宅 物 業 面 積 和 每 平 方 呎 ／ 平 方 米 尺 價

的 唯 一 依 據 ， 不 在 此 再 贅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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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 提 供 海 外 關 於 設 立 冷 靜 期 及 在 買 賣 合 約 取 消 時 沒 收 訂 金 的 規 定 和

經 驗 ， 以 及 在 居 屋 計 劃 和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下 處 理 這 些 事 宜 的 安

排 。 此 外 ， 考 慮 把 冷 靜 期 延 長 至 5 天 ， 以 及 把 臨 時 訂 金 由 5% 減 至

2%。  
 
10.  不 同 經 濟 體 系 的 住 宅 物 業 市 場 各 有 本 身 特 點 ， 因 此 亦 各 自 訂 有 不

同 的 冷 靜 期 安 排 （ 倘 有 ） 和 沒 收 訂 金 政 策 ， 以 配 合 其 個 別 情 況 的 需 要 。

以 新 加 坡 為 例 ， 獲 批 “ 認 購 權 ” 的 買 家 ， 如 在 收 到 相 關 文 件 後 3 個 星 期

內 選 擇 不 進 行 交 易，會 被 沒 收 一 筆 相 當 於 樓 價 1.25% 至 2.5% 的 留 位 費 。

至 於 在 美 國 的 愛 達 荷 州 ， 則 沒 有 實 施 任 何 強 制 性 的 冷 靜 期 安 排 。  
 
11.  適 用 於 其 他 經 濟 體 系 的 措 施 ， 未 必 適 用 於 香 港 。 目 前 ， 受 地 政 總

署 預 售 樓 花 同 意 方 案 規 管 的 項 目 ， 沒 收 金 額 訂 為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樓 價 的

10%。我 們 在《 條 例 草 案 》中 建 議，買 家 必 須 在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後 3 個
工 作 日 內 簽 訂 買 賣 合 約﹙ 如 下 文 第 12 段 所 解 釋 ， 我 們 將 提 出 修 正 案 修 改

為 5 個 工 作 日 )， 否 則 會 被 沒 收 一 筆 相 當 於 樓 價 5% 的 臨 時 訂 金 。 把 沒 收

金 額 由 現 行 相 當 於 樓 價 的 10% 下 調 至 5%， 已 充 分 考 慮 香 港 住 宅 物 業 市

場 市 況 波 動 和 投 機 活 動 熾 熱 的 特 性 ， 以 及 有 需 要 防 止 投 機 者 濫 用 有 關 安

排 或 準 買 家 倉 卒 作 出 置 業 決 定 等 因 素 。 我 們 認 為 不 宜 進 一 步 下 調 須 沒 收

的 金 額 。  
 
12.  鑑 於 香 港 律 師 會 及 香 港 產 業 交 易 法 律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均 估 計 ， 物 業

轉 易 律 師 實 際 上 難 以 在 客 戶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當 日 起 計 3 個 工 作 日 內 ，

完 成 向 客 戶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並 為 其 安 排 簽 訂 買 賣 合 約 事 宜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會

提 出 修 正 案，訂 明 買 家 必 須 在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後 5 個 工 作 日 內（ 而 非 3
個 工 作 日 內 ） 簽 訂 買 賣 合 約 。  
 
13. 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， 鑑 於 居 屋 ／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（ 下 稱 「 租 置 計 劃 」）

單 位 屬 資 助 房 屋 ， 因 此 不 應 把 房 委 會 發 售 居 屋 ／ 租 置 計 劃 單 位 與 私 人 住

宅 市 場 售 樓 相 提 並 論 ， 並 把 兩 者 的 沒 收 訂 金 安 排 直 接 比 較 。 房 委 會 出 售

居 屋 ／ 租 置 計 劃 單 位 予 合 資 格 的 買 家 時 ， 雙 方 無 須 首 先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

約 ， 而 是 直 接 簽 訂 買 賣 合 約 。 就 居 屋 單 位 而 言 ， 如 房 委 會 在 買 家 要 求 下

同 意 撤 消 買 賣 合 約，房 委 會 有 權 保 留 不 超 過 樓 價 5% 的 金 額，作 為 撤 銷 買

賣 合 約 的 代 價 。 就 房 委 會 沒 有 同 意 撤 消 買 賣 合 約 的 其 他 個 案 ， 房 委 會 可

沒 收 買 家 已 付 的 整 筆 訂 金，即 樓 價 的 10%（ 白 表 申 請 人 ）及 樓 價 的 5%（ 綠

表 申 請 人 ）。 在 租 置 計 劃 單 位 方 面 ， 買 家 須 向 房 委 會 提 交 認 購 申 請 書 （ 等

同 買 賣 合 約 ）， 並 同 時 繳 付 一 筆 為 數 2,500 元 的 意 向 金 。 當 房 委 會 接 受 認

購 申 請 後 ， 買 家 如 申 請 更 改 任 何 認 購 條 款 和 條 件 ， 包 括 終 止 認 購 ， 均 會

導 致 該 筆 意 向 金 被 沒 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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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徵 詢 業 界 的 意 見，檢 討 第 10(3)條 所 訂《 條 例 草 案 》不 適 用 的 情 況 。 
 
14.  我 們 就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10(3)條 建 議 作 出 豁 免 時 ， 已 考 慮 到 地 產 業

界 認 為 ， 倘 賣 方 在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落 成 後 ， 並 無 將 之 出 售 ， 而 是 一 直 租 出

了 一 段 合 理 地 長 的 時 間 ， 有 關 物 業 實 際 上 與 二 手 物 業 無 異 ， 其 銷 售 不 應

納 入 與 一 手 物 業 相 同 的 規 管 制 度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仍 認 為 須 就 豁 免 設 定 較 高

的 門 檻 ， 以 確 保 賣 方 不 會 藉 稍 為 延 遲 出 售 發 展 項 目 而 逃 避 法 例 規 管 。 我

們 認 為 建 議 的 豁 免 門 檻 合 適 。  
 
(7)  舉 例 說 明 第 48、 第 49 和 第 50 條 所 訂 的 “ 擁 有 人 ” 在 不 同 情 況 下

如 何 適 用 於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合 約 ， 該 等 情 況 包 括 擁 有 人 的 代

理 人 出 售 物 業 、 根 據 授 權 書 出 售 物 業 、 發 展 公 司 的 清 盤 人 出 售 物

業 ， 以 及 已 去 世 擁 有 人 的 遺 產 承 辦 人 ／ 代 理 人 出 售 物 業 。 為 求 清

晰 起 見 ， 應 考 慮 就 該 等 條 文 作 恰 當 的 適 應 化 修 改 ， 以 “ 賣 方 ” 取

代 “ 擁 有 人 ” 一 詞 。  

 
15.  我 們 會 於 稍 後 另 行 回 應 這 項 目 。  
 
(8)  說 明 就 第 52(2)及 52(3)條 採 用 不 同 時 限 （ 前 者 為 24 小 時 內 ， 後 者

為 1 個 工 作 日 內 ） 的 理 據 ， 以 及 若 指 明 日 期 正 值 星 期 日 、 公 眾 假

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／ 8 號 颱 風 信 號 生 效 的 日 子 ， 情 況 將 會

如  何 。  

 
16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訂 明 ， 賣 方 會 有 1 個 工 作 日 的 時 間 ， 把 以 下 資 料 記

入 成 交 紀 錄 冊 ： ( i )  已 訂 立 的 買 賣 合 約 的 詳 情 ； ( i i )  由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

的 日 期 起 計 3 個 工 作 日 後 買 方 仍 未 訂 立 買 賣 合 約 的 資 料 （ 如 第 12 段 所

述 ， 將 改 為 5 個 工 作 日 ）； 以 及  ( i i i )  買 賣 合 約 終 止 的 資 料 。 不 過 ， 賣 方 須

在 擁 有 人 訂 立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後 的 24 小 時 內 ， 把 有 關 資 料 記 入 成 交 紀 錄

冊 。 賣 方 就 披 露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資 料 所 須 遵 守 的 時 限 規 定 ， 較 披 露 其 他 交

易 資 料 所 須 遵 守 的 時 限 規 定 更 嚴 格 。 這 是 考 慮 到 賣 方 在 公 布 住 宅 物 業 的

價 單 後 ， 可 尋 求 和 接 受 對 該 等 物 業 表 達 的 無 明 確 選 擇 購 樓 意 向 ， 並 可 宣

傳 該 意 向 ， 以 推 高 銷 量 。 盡 早 讓 公 眾 知 悉 已 簽 訂 的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的 確 實

數 量 ，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。  
 
17. 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 條 ， 工 作 日 指 並 非 以 下 日 子 的 日 子 ： (a)  公
眾 假 日 ； 或  (b)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（ 第 1 章 ）第 71(2)  條 所 界 定 的 黑 色 暴

雨 警 告 日 或 烈 風 警 告 日 。 若 指 明 日 期 正 值 星 期 日 、 公 眾 假 期 或 黑 色 暴 雨

警 告 信 號 ／ 8 號 颱 風 信 號 生 效 的 日 子 ， 該 天 不 會 算 作 工 作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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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9)  考 慮 在 第 52(2)  條 中 規 定 必 須 提 供 額 外 詳 情（ 包 括 不 尋 常 的 成 交 日

期 及 取 消 條 文） 。為 處 理 在 簽 訂 買 賣 合 約 前 並 無 訂 立 臨 時 買 賣 合 約

的 情 況 ， 應 考 慮 在 第 52(3)  條 中 納 入 第 52(2)(a)至 (e)  條 所 規 定 須 提

供 的 詳 情 。  

 
18.  我 們 考 慮 了 委 員 提 出 賣 方 須 在 成 交 紀 錄 冊 記 入 額 外 詳 情 （ 包 括 不

尋 常 的 成 交 日 期 及 取 消 條 文 ）的 建 議。我 們 考 慮 到 “ 不 尋 常 的 成 交 日 期 ”

及 “ 取 消 條 文 ” 難 以 界 定 ， 而 公 眾 如 欲 得 悉 某 個 住 宅 物 業 的 轉 讓 日 期 ，

可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進 行 查 冊 ， 以 獲 得 該 項 資 料 ， 亦 可 從 土 地 註 冊 處 獲 得 合

約 副 本 ， 以 知 悉 合 約 中 的 取 消 條 文 。 考 慮 到 在 訂 明 時 限 內 我 們 只 能 期 望

賣 方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資 料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不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該 等 額

外 規 定 。  
 
19.  至 於 委 員 建 議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須 處 理 在 簽 訂 買 賣 合 約 前 並 無 訂 立 臨

時 買 賣 合 約 的 情 況 ， 我 們 會 提 出 修 正 案 ， 以 供 委 員 考 慮 。  
 
(10)  考 慮 檢 討 第 56(2)(b)條，訂 明 只 要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已 連 續 租 出 最 少 一

年 ， 該 條 文 將 適 用 於 任 何 已 入 住 租 客 （ 不 論 所 涉 及 的 租 客 數 目 為

何 ）。  
 
20.  在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56 條 訂 定 有 關 豁 免 安 排 的 理 據 ， 在 於 已 入 住 租

客 如 在 住 宅 物 業 連 續 居 住 了 12 個 月 ， 應 對 該 物 業 相 當 熟 悉 ， 因 此 銷 售 一

手 住 宅 物 業 的 若 干 規 定 （ 特 別 是 有 關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 和 價 單 的 規 定 ） 可

予 豁 免 。 建 議 的 情 況 未 能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。  
 
(11)  考 慮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訂 明 “ 廣 告 ” 的 定 義 ， 以 及 檢 討 第 59 條 ，

因 為 促 銷 相 關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是 所 有 廣 告 的 目 的 。  
 
21.  根 據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3 部，“ 廣 告 ” 一 詞 會 按 照 其 自 然 釋 義 解 釋 。

我 們 草 擬 第 60 條 的 條 文 時 ， 參 照 了 《 地 產 代 理 常 規 (一 般 責 任 及 香 港 住

宅 物 業 )規 例 》（ 第 511C 章 ） 第 9 條 和 《 教 育 條 例 》（ 第 279 章 ） 第 86B
條 。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這 兩 條 法 例 並 無 訂 明 “ 廣 告 ” 的 定 義 ， 以 解 釋 該 詞 的

意 思 。 我 們 理 解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（ 第 571 章 ） 和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（ 第

155 章 ） 中 有 關 “ 廣 告 ” 的 條 文 ， 亦 沒 有 訂 明 “ 廣 告 ” 的 定 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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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  說 明 第 61(1) 條 訂 明 某 人 須 在 廣 告 中 述 明 廣 告 所 列 的 資 料 由 賣 方

提 供 的 理 據 ， 以 及 如 何 處 理 廣 告 中 的 部 分 資 料 由 賣 方 提 供 ， 而 部

分 資 料 並 非 由 賣 方 提 供 的 情 況 。  

 
22.  除 賣 方 外 ， 其 他 人 也 可 刋 登 一 手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／ 物 業 的 銷 售 廣

告 。 並 非 賣 方 所 刋 登 的 廣 告 的 可 靠 和 可 信 程 度 ， 與 賣 方 或 賣 方 授 權 所 刋

登 的 廣 告 或 會 有 分 別。訂 立 第 61(1)  條 的 理 據，在 於 方 便 準 買 家 確 定 有 關

廣 告 是 否 賣 方 所 刋 登 ， 或 由 賣 方 授 權 的 其 他 人 所 刊 登 。 現 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擬 稿 第 61(1)  條 或 未 能 清 晰 表 達 這 個 原 意。我 們 會 提 出 修 正 案，以 改 善 這

條 條 文 的 草 擬 方 式 。  
 
(13)  考 慮 把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(第 571 章 )中 所 有 與 失 實 陳 述 有 關 的 條

文 應 用 於 第 65 條，包 括 全 面 披 露 重 要 資 料 及 執 法 當 局 代 表 消 費 者

提 出 民 事 訴 訟 。  

 
23.  證 券 市 場 和 物 業 市 場 不 盡 相 同 ， 對 證 券 市 場 實 施 的 規 定 ， 未 必 適

用 於 物 業 市 場 。  
 
24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已 規 定 賣 方 須 在 售 樓 說 明 書 提 供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的 全

面 資 料 。 此 外 ， 倘 賣 方 在 傳 布 有 關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 資 料 時 ， 明 知 或

罔 顧 實 情 地 遺 漏 某 項 事 關 重 要 的 事 實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我 們 備 悉

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進 一 步 考 慮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在 這 方 面 是 否 有 可 改 善 的 地

方 。  
 
25.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確 認 其 不 會 協 助 投 資 者 進 行 民 事 訴

訟。我 們 認 為，建 議 設 立 的 執 法 當 局 不 宜 協 助 買 家 向 賣 方 提 出 民 事 訴 訟 。 
 
(14)  考 慮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加 入 賣 方 須 在 事 關 重 要 的 事 實 有 變 (例 如 建

築 圖 則 有 變 )時 更 新 售 樓 說 明 書 (例 如 以 勘 誤 的 形 式 更 新 )的 規 定 。  
 
26.  我 們 會 於 稍 後 另 行 回 應 這 項 目 。  
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2012 年 5 月  


